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在食物及衞生局和食物安全中心開設首長級編外職位的建議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開設下述職位的建議尋求委員支持：  

 

(a)  在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食物科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

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編外職位，為期兩年半，待建

議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後即時生效；以及  

 

(b)  在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的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

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編外職

位，為期大約七年，直至二零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

待建議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後即時生效。  

 

背景  

 

2. 保障食物安全是一項重要而長遠的工作。食物科與食安

中心一直緊密合作，並有適當分工 1，以建立及維持一個穩健可

靠的食物安全機制，確保香港能應對食物安全方面的各種挑戰，

並維持其食品安全可靠和美食天堂的國際聲譽。  

 

3. 食物科需要增設一名首席助理秘書長，以便在未來兩年

1  食衞局食物科主要負責有關政策制訂，制訂／更新法例，以及監察食物

安全政策和措施成效的工作，而實施及執法工作則由食安中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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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內推行各項有關食物安全的新措施，同時繼續處理其他持續推

行的措施。  

 

4. 為強化數據管理及分析，以提升食安中心的食物安全管

制工作，並為過渡至政府的貿易單一窗口 (「單一窗口」)計劃 2作

好準備，食安中心有必要設立一個由高級首席行政主任掌管的新

科別，負責籌劃簡化和重整工作流程所需的改變，以及推展資訊

科技系統的全面檢修工作，設立期限至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結束

為止。  

 

理由  

 

(A)  在食衞局食物科開設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  

 

食物安全範疇  

 

5. 食物安全政策是一個大範疇，涵蓋有關各類食物的安全

標準的事宜，包括水產、植物源食品、動物源食品，以及加工食

品；因食物安全考慮而對水產、禽蛋、植物源食品、動物源食品

及加工食品實施進口管制的相關事宜；監督食物事故的管理事宜；

有關擬供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食品的事宜 (包括營養標籤和

聲稱，以及監察該等食品的主要供應商和零售商推行供應鏈改善

措施的情況 )；以及與有機食物及基因改造食物相關的事宜等。

此外，食物安全範疇亦涵蓋降低食物中鹽糖含量方面的工作 3。

2  為跟隨國際主流發展，並維持香港在貨物貿易方面的競爭力及其作為物

流樞紐的地位，政府正在本港設立「單一窗口」作為一個單一資訊科技

平台，讓貿易業界一站式向政府提交全部貿易文件，方便報關及清關。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已於二零一六年成立專責項目管理辦公室，以推行

「單一窗口」計劃。  
 
3  政府已成立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 (委員會 )，就制定政策方向及工作

計劃向食物及生局局長提供建議。食物科正與委員會、相關部門、業

界和持份者緊密合作，以制訂及推行減鹽減糖的建議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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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宜涉及龐大的工作量，而且非常複雜。  

 

6. 確保本港的食物安全機制得到必要的食物安全法例支援，

以及食物安全法例的條文足夠和有效，是食物科的主要職能之一。

因此，食物科不時檢討食物安全法例 4及食物安全機制，並督導

和監察有關法例的實施。儘管我們在更新食物安全法例方面一直

悉力以赴，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7. 例如，食物科擬於二零一七年就規管和訂明食用油脂的

各項安全標準啓動修訂法例程序 5，並更新食物中霉菌毒素 (包括

黃曲霉毒素 6)的標準。食物科又計劃於二零一七年就更新《食物

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 )規例》(第 132V 章 )所訂的各類金屬雜質最高

准許濃度的建議，進行公眾諮詢，以期促使本地與國際標準接軌，

並加強保障市民健康。上述各項立法建議在不同階段均帶來繁重

的工作量，包括參考海外做法和經驗，整合持份者的意見，草擬

修訂規例和與業界商討，以確保有關法例順利實施。有關工作需

要有首席助理秘書長級別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的人員提供具體支

援，以推進和落實這些建議措施。  

 

8. 食物科密切留意食物安全方面的發展，並審視需要制定

4  我們於二零一二年實施《食物安全條例》 (第 612 章 )，授權食安中心透

過加強食物追蹤機制，有效地監察食物進口和分銷活動及處理食物事故。

在過去數年，我們亦已更新食物中防腐劑和抗氧化劑的標準及規管在食

物中使用三聚氰胺；更新為規管甜味劑的使用而設的名單；推行預先包

裝食品的營養標籤計劃；制訂《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規管配方產

品的營養成分和標籤，以及把進口管制範圍擴大至涵蓋禽蛋。  
 
5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就規管食用油脂及回收廢置食用油的立法建議進行

公眾諮詢，並於同年十二月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匯

報公眾諮詢的結果及觀察所得。  
 
6  今年較早時候，公眾關注本港就月餅等食品中黃曲霉毒素含量訂立的現

行法定上限，與澳門最近訂立的標準相比，是否需要更新，以加強保障

食物安全和市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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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範疇。在二零一七年，食物科擬着手研究的事宜包括食物

和食用動物的獸藥殘餘的規管；基因改造食物的規管；以及檢討

網上售賣食物的規管安排。此外，為回應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

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的建議，食物科會考慮檢視在各項食物安

全條例及規例中，就同類違規行為所訂的最高刑罰是否一致。上

述工作需要屬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首長級人員進行監督。  

 

9. 食物科負責從政策角度監督大型食物事故的管理事宜，

包括就處理有關事故提供策略指導；協調跨部門的行動和回應；

以及監察緩解和改善措施的實施情況。香港以往不時爆發不同規

模的食物事故 7，而政府往往需要因應食物事故重新檢視現行法

例標準和規定是否足夠及適當。在大型食物事故發生後進行的檢

討工作，需要有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首長級人員提供政策上的具

體支援。  

 

有關食物安全政策事宜的現有首席助理秘書長級別的人手支援  

 

10. 目前只有一名屬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的首席助理秘書

長 (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為負責監督食物安全事宜的

食物科副秘書長 (職銜為副秘書長 (食物 )2)提供首長級支援 8。首

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的現行職責說明詳列於附件 1。食物科現

行組織圖載於附件 2。  

 

11. 鑑於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須同一時間處理的政策事宜

7  食物事故的例子包括二零一三年五月進口食品被檢出含順丁烯二酸；二

零一三年八月進口食物原材料懷疑受肉毒桿菌污染事件；二零一四年九

月劣質豬油事件；二零一五年五月進口茶葉／花茶被驗出含除害劑殘餘；

二零一五年七月與三文治有關的食物中毒事件；以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大閘蟹被檢出含過量的二噁英和二噁英樣多氯聯苯。  
 
8  有關食用動物及動物源食品的食物安全、進口管制和供應的政策事宜由

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3 負責，其直屬上司為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
物 )1(屬首長級薪級第 4 點的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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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廣泛，而且所涉工作複雜繁多，現有職務的繁重程度已臨極

限。若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須負擔更多職務，則工作的整體

效率、質素和進度必定大受影響。  

 

12. 為了開展上文第 7 和 8 段所述的重要公眾諮詢／法例修

訂工作和各項計劃，並應付當中帶來的大量工作，我們需要增設

一個首席助理秘書長職位，負責食物安全範疇的部分工作。我們

認為有需要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職銜為首席助

理秘書長 (食物 )(特別職務 )，為期兩年半。我們預期上述重要公

眾諮詢／法例修訂工作和各項計劃將會於兩年內大致完成。  

 

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特別職務 )和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的

職責，以及食物科的修訂組織圖  

 

13. 在開設擬議的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特別職務 )職位後，

在兩年半期間，食物科副秘書長 (食物 )2 轄下將一共有兩名負責

食物安全事宜的首席助理秘書長 (另外一名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擬議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特別職務 )的職責說明，以

及現行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職位的修訂職責說明，分別載於

附件 3 和附件 4。  

   

14.  食物科的擬議修訂組織圖載於附件 5。  

 

(B)  食環署食安中心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  

 

現有問題  

 

15. 食安中心的現有資訊科技系統由各按其專責用途而開發

的獨立數據庫組成，在界面及銜接方面存在很嚴重的問題，令食

安中心的運作受到限制，影響能發揮風險評估效能的數據管理及

數據分析工作，妨礙食安中心理順其工作流程，亦令其難於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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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單一窗口」的好處。  

 

16. 食安中心自二零零六年五月成立以來，先後以外判方式

開發建立多個資訊科技系統，以支援其運作。這些資訊科技系統

是按其專責用途根據使用者要求不時開發及改良。目前食安中心

共有 17 個資訊科技系統，現時全部都已過時，極度不足以應付

食物安全管制在今時今日遇到的挑戰。  

 

17. 食安中心現有資訊科技系統的限制，在於對食物進口管

制以及食物監察的工作缺乏自動化支援，而其過時的數據結構亦

妨礙有效的數據管理。因此，數據檢索及調整的過程既耗時又困

難，而獲得的數據亦未能全面支援為風險評估而作的數據分析。

此外，現有資訊科技系統與業界的銜接界面有限，並未全面提供

網上電子遞交文件功能，以過渡至「單一窗口」。  
 

18. 目前食安中心無論在資訊科技策略規劃及資訊管理方面，

或在以資訊科技支援轉變從而提高中心各項職能的運作效率及

成效方面，均缺乏縱覽全局的管理。食安中心有迫切需要把其資

訊科技設施轉變為先進的電腦化系統，以提升在時間、自動化、

準確性、成本效益及數據檢索方面的效能。  

 

徹底檢修系統及重整工作流程的需要  

 

19.   為了借助詳實的數據分析以訂定監察及檢查計劃，透過

協調而精簡的業務流程以進行規管及監察工作，以及利用有效的

數據管理以支援食物追蹤工作，我們必須進行全面的系統徹底檢

修／重整，以更換食安中心現有的過時資訊科技系統。這涉及大

規模重整業務運作流程，必須全面檢討食物進口規管及監察制度

在各個階段的運作工序。  

 

20. 此外，為支援過渡至「單一窗口」，令進口規管及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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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工作更有效率及成效，食安中心有迫切需要審慎地重新考慮

現有工作流程及運作安排，以精簡及重新安排某些工序，並重整

資訊科技系統。在「單一窗口」之下，各有關部門之間分享重要

的資料，一方面將會便利貿易，另一方面有助各部門進行有效的

貿易管制。「單一窗口」數據庫如經過小心設計，所提供的數據

可作更準確的分析，以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支援更有效的風險

評估及更具針對性的執法工作，以及有助制定食物安全管制方面

所需的預防措施及政策。此外，食安中心亦會更容易確定貿易商

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及程序規定。  

 

21. 為了就建議的重整工作流程及徹底檢修資訊科技系統的

方向制定策略，食安中心需要有首長級人員專責處理有關工作，

縱覽全局，作出策略性督導。根據現時「單一窗口」計劃執行的

時間表，擬議開設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為期七年，以提供所

需支援及推動有關計劃，直至二零二三至二四年度計劃全面推出

為止。  

 

建議的架構  

 

22. 我們建議在食安中心設立一個專責隊伍，稱為「機構及

系統管理科」，負責為達致有效的數據管理的目標，重新安排及

重整工作流程，以及徹底檢修資訊科技系統，從而作出必須的根

本改變，令到食物安全管制工作具有強大而敏銳的監控能力，並

且把有關改變融合於「單一窗口」的過渡工作之中。  

 

23. 「機構及系統管理科」將由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職位

(職銜為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機構及系統管理 ))掌管，直至二零二

三至二四年度結束為止，以配合「單一窗口」計劃的開發時間表。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機構及系統管理 )由不同職系的人員所組成

的團隊輔助，約有 30 名非首長級人員及合約員工（透過於食安

中心內部調配人手及開設五個有時限職位），主要屬系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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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編製主任、行政主任及衞生督察職系。這安排能夠令該科技

術與非技術人員均衡兼備。技術人員將專責設計系統功能及系統

／保安體系結構，而非技術人員則負責與食安中心的終端用戶及

資訊科技人員聯絡，作為食安中心業務運作一方及開發資訊科技

系統一方兩者之間的溝通橋樑。他們會從運作層面的角度識別關

鍵問題，並根據其他政府部門的經驗及食安中心使用者的特定要

求，建議最佳做法。  

 

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A) 食物科  

 

24. 現時，食物科另一位副秘書長轄下有兩名首席助理秘書

長。其中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2 的人員，負責有關骨灰

龕、公眾墳場、綠色殯葬、環境衞生、食物業處所及小販的規管、

公眾街市等政策事宜。另一名職銜為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3 的

人員，負責食用動物及動物源食品的進口管制、供應及食物安全、

漁農業的持續發展、安全和適當使用除害劑、動物和禽畜衞生 (包

括預防禽流感 )、動物福利、獸醫管理局等政策事宜。正如附件 2

的食物科現行組織圖所示，他們為食物科負責督導該等政策事宜

的另一名副秘書長，即副秘書長 (食物 )1 提供首長級人手支援。

該兩名首席助理秘書長負責的職責說明分別載於附件 6 及附件

7。  

 

25. 我們曾審慎研究擬議的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特別職務 )

的職務可否由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2 及 3 分擔，但該兩名人員

負責的工作範圍任務同樣緊迫。考慮到他們所負責的職務和目前

的工作量，我們認為難以由他們分擔任何該些新增工作而不影響

他們現有的職務。  

 

(B) 食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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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食安中心現有的兩個科別分別由一名顧問醫生及一名助

理署長領導。他們分別為顧問醫生 (社會醫學 )(風險評估及傳達 ) 

(首長級薪級第 2/3/4點 )，主管風險評估及傳達科，以及助理署長

(食物監察及管制 )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主管食物監察及管制科。

該兩個職位的職責說明分別載於附件 8及附件 9。  

 

27. 我們曾審慎研究擬議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機構及系統管

理 )的職務可否由該兩名首長級人員分擔，但該兩名首長級人員

完全無暇領導建議成立的「機構及系統管理科」。  

 

28.  擬議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機構及系統管理 )的職責說明

載於附件 10，而食安中心的建議修訂組織圖載於附件 11。  

 

對財政的影響  

 

29. 開設上文第 1(a)段所述擬議的編外職位，所需增加的按

薪級中點估計的年薪開支為 2,056,200 元，而每年平均員工開支

總額 (包括薪金和員工附帶福利開支 )則為 2,714,000 元。食衞局

將會在有關年度的預算內預留足夠款項，支付這項建議的開支。   

 

30. 開設上文第 1(b)段所述擬議的編外職位，所需增加的按

薪級中點估計的年薪開支為 $2,056,200 元，而每年平均員工開支

總額 (包括薪金和員工附帶福利開支 )則為 $2,714,000 元。在食安

中心新設的「機構及系統管理科」開設的五個有時限非首長級新

公務員職位所需增加的按薪級中點估計的年薪開支為 $3,599,220

元，而每年平均員工開支總額 (包括薪金和員工附帶福利開支 )則

為 $4,878,000 元。食環署將會在有關年度的預算內預留足夠款項，

支付這項建議的開支。  

 

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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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即如獲財務委員會批准，在食衞局

食物科開設一個為期兩年半的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以及

在食環署食安中心開設一個高級首席行政主任編外職位，直至二

零二三至二四年度結束為止），提出意見並支持建議。視乎議員

的支持，我們會把建議提交財務委員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以

供建議財委會審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10 



 

附件 1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現行職責說明   

 

職級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直屬上司  ：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監督水產、植物源食物及加工食品的食物安全。  

2. 檢討及制訂水產、禽蛋、植物源食物及加工食品的進口管制

政策。  

3. 監督處理食物事故。  

4. 監察副食品供應。  

5. 監察配方粉主要供應商及零售商推行供應鏈改善措施的情

況。  

6. 監察擬供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食品附加營養標籤的實

施情況。  

7. 制訂有關規管擬供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食品的營養聲

稱的政策及其後的立法建議。  

8. 監察《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第 132CM 章 )的實施情況。 

11 



 

9. 檢討食物內及食用動物內獸藥殘餘及食物內重金屬的安全

標準，並制訂相關的立法建議。  

10. 檢討及制訂與有機食物及基因改造食物有關的政策。  

11. 監督有關更新其他食物安全標準的研究，並為此制訂建議。 

12. 負責政府化驗所的內務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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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食物及衞生局食物科現行組織圖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食物 )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1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 

 

首席助理秘書長 (食物 )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 

首席助理秘書長 (食物 )3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首席助理秘書長 (食物 )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資源管理及行政主管  
(首席管理參議主任 )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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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特別職務  

擬議的職責說明  

 

 

職級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直屬上司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制訂有關規管食用油脂的安全標準的政策及其後的修訂法

例建議。  

2. 制訂有關更新食物中霉菌毒素 (包括黃曲霉毒素 )的含量標

準的政策及其後的修訂法例建議。  

3. 全面檢討有關食物內及食用動物內獸藥殘餘的規管。  

4. 檢討及制訂與有機食物及基因改造食物有關的政策。  

5. 檢討及制訂有關規管熟肉的政策。  

6. 檢討及制訂有關加強食物安全的規管安排的建議，以配合電

子商貿的趨勢和活動。  

7. 檢視各項食物安全條例及規例就同類違規行為所訂的最高

刑罰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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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1 

修訂職責說明  

 

職級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直屬上司  ：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2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監督水產、植物源食物及加工食品的食物安全。  

2. 檢討及制訂水產、禽蛋、植物源食物及加工食品的進出口管

制政策。  

3. 監督食物事故的管理事宜。  

4. 監察副食品供應。  

5. 監察配方粉主要供應商及零售商推行供應鏈改善措施的情

況。  

6. 監察擬供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食品附加營養標籤的實

施情況。  

7. 制訂有關規管擬供嬰幼兒食用的配方產品和食品的營養聲

稱的政策及其後的立法建議。  

8. 監察《食物內除害劑殘餘規例》(第 132CM 章 )的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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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制訂有關食物攙雜（金屬雜質含量）規例 (第 132V 章 )的政

策及其後的法例修訂建議。  

10. 監督有關更新其他食物安全標準的研究，並為此制訂建議。 

11. 監督有關降低食物中鹽糖含量的政策事宜。  

12. 負責政府化驗所的內務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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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科擬議組織圖  

 

 

 

 

 

 

 

 

# 擬設的新職位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食物)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 點)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食物)1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4點)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食物)2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3點) 

資源管理及行政主管  
(首席管理參議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1點) 

首席助理秘書長(食物) 
(特別職務)#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席助理秘書長  
(食物)1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席助理秘書長  
(食物)3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首席助理秘書長  
(食物)2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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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2 

職責說明  

 

 

職級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直屬上司  ：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 1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制定和檢討有關規管私營骨灰安置所的政策。  

2. 制定和檢討有關公眾墳場、骨灰安置所和火葬場設施的政

策。  

3. 制定和檢討有關綠色殯葬的政策。  

4. 制定和檢討有關小販的政策。  

5. 制定和檢討有關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轄下公眾街市的

政策。  

6. 監督有關副食品批發市場的政策。  

7. 策導食環署處理環境衞生事宜，包括街道潔淨、廢物收集、

防治蟲鼠、減除妨擾 (如滲水及滴水 )和設施提供 (如垃圾站

及公廁 )。  

8. 制定和檢討食環署各項服務的收費水平和政策。  

9. 制定和檢討有關食物業處所的政策和規管標準。  

10. 制定和檢討簽發酒牌政策。  

11. 擔任牌照上訴委員會和封閉令 (對健康的即時危害 )上訴委

員會的秘書。  

12. 負責食環署的內務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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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食物 )3 

職責說明  

 

 

職級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直屬上司  ：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1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制定和檢討與食用動物及動物源食品的食物安全、進口管制

和供應有關的政策。  

2. 制定動物和禽畜衞生政策，包括預防和控制人畜共通病的政

策 (如防範禽流感的政策及措施 )。     

3. 制定和檢討與本地農業的持續發展有關的政策，包括監察本

地禽畜業。  

4. 制定和檢討與本地漁業的持續發展有關的政策。  

5. 制定和檢討有關安全和適當使用除害劑的政策。  

6. 檢討獸醫管理局的工作，並處理與獸醫教育有關的事宜。  

7. 制定和檢討與動物福利及管理有關的政策及法例。  

8. 擔任食物及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秘書。  

9. 負責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事宜 )的內務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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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顧問醫生 (社會醫學 ) 
(風險評估及傳達 ) 

職責說明  

 

職級   ：  顧問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 2/3/4點 ) 

 

直屬上司   ：  食物安全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督導風險評估研究，為風險管理工作提供科學依據。  

 

2. 監督香港市民食物消費量調查和有關食物危害和營養素的化

驗研究，以支援風險評估工作。  

 

3. 根據本地風險評估結果和國際經驗就食物標準提供意見。  

 

4. 策劃及監督食物安全風險傳達工作，包括採用「食物安全重

點控制」系統，以促進政府、業界和公眾三方合作。  

 

5. 諮詢持份者、進行科學研究和規管影響評估，以支援新食物

安全規例和法例的制訂工作。  

 
6. 與國際組織、專業學會和關注團體聯繫，以加強食物安全計

劃。  

 

7. 按需要出席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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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助理署長 (食物監察及管制 ) 

職責說明  

 

職級   ：  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直屬上司   ：  食物安全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制定和監督在全港推行的食物監察計劃，以確保食物適宜供

人食用。  

 

2. 監督食物的進口管制和出口證明。  

 

3. 監督所有食物事故的處理工作，包括調查在食肆爆發經食物

傳播疾病的事故、處理食物安全危機和統籌食物回收工作；

聯繫國際食物主管機構、食物商和其他有關人士，確保有效

監控食物安全。  

 

4. 制定措施防治源自食用牲口和會影響公眾健康的疾病，工作

包括與內地和海外主管機構保持聯繫。   

 

5. 監督在文錦渡食品管制處就內地輸港食物進行的化學檢測工

作。  

 
6. 按需要出席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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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機構及系統管理科 ) 

擬議的職責說明  

 

職級   ：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 

 

直屬上司   ：  食物安全專員  

 

主要職務和職責：  

1. 帶領制定機構及系統管理方面的長遠策略，從而在食物安全

中心 (食安中心 )的食物進口管制及食物監察工作方面，推行

以資訊科技支援業務模式的轉變。  

 

2. 督導食安中心重整業務運作流程、運作程序及資訊管理的工

作，並制定有關策略性建議。  

 

3. 就精簡工序及重整業務運作流程的良好管理辦法提出建議，

以便開發可更有效支援數據分析及風險評估的電腦系統。  

 

4. 就貿易「單一窗口」計劃，監督食安中心與其他決策局／部

門之間以及內部各科組的統籌工作，從而為該計劃提供所需

的意見及建議，以便該計劃可於適當時間有效地推行；並確

保食安中心經重整的資訊科技系統有效融入「單一窗口」計

劃，從而可輕易過渡至分期推行的「單一窗口」。   

 

5. 監督「機構及系統管理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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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食物安全中心 (食安中心 )擬議修訂組織圖  
 
 食物安全專員  

(首長級薪級第 4 點) 

食物監察及管制科  
 

助理署長  
(食物監察及管制) 

 
衞生署助理署長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風險評估及傳達科  
 

顧問醫生(社會醫學) 
(風險評估及傳達) 

 
顧問醫生  

(首長級薪級第 2/3/4 點) 

機構及系統管理科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機構及系統管理) # 

 
高級首席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食物安全中心行政科  
 

總行政主任  
(食物安全中心) 

 
總行政主任  

(總薪級表第 45 至 49 點) 
 

說明：   
 

# 擬設的新職位。  

 




